
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章程 

§1名称和注册地 

(1) 学会名称为“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 

(2) 注册地：科隆  50939 

§2 目的和任务 

学会为非盈利组织。学会活动以公益事业为宗旨，符合税法中优惠条款并享受减税待遇。 

学会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科学研究，特别是加强学会成员之间的学术交流，进一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举办科学活动， 促进留德科学工作者之间多领域的交流， 

2.) 建立和完善中德化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 

3.) 与其它国家和国际机构开展和进行合作。 

§3 公益 

(1) 学会不谋私利，为非盈利性组织，严格遵守 §§ 51 ff A.O. 中的非营利宗旨。 

(2)学会的资金，特别是由捐款，赞助以及资助所产生的任何利润只可用于章程所规定之目的。学会成

员不得获取学会资助。学会会员在终止会员资格，以及学会解散等情况下无权要求获得学会财产。 

(3) 本学会不进行商业活动。会员在执行学会委托的任务时，如若不以会员身份进行咨询、鉴定、组织

或者管理工作，允许获得相应的报酬。  在此类合同中，不得以会员身份获取优惠。 也不可通过学会

范畴以外的行政工作，得到不成比例的高额报酬或补贴。 

§4 申请会员资格 

(1) 学会拥有正式会员，非正式会员和荣誉会员。 

(2) 正式会员可以是居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个人团体。非正式会员可以是居住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外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个人团体。正式会员在非短期离开德国后，可在个人同

意的情况下转为非正式会员。为学会提供过特别帮助的任何自然人，法人或个人团体均可被提名为荣誉

会员。荣誉会员的决定权归会员大会所有。 

(3) 所有的创始成员都应是学会的正式成员。申请成为正式会员必须向理事会提交书面申请。理事会决

定会员的录取。在申请被拒绝时，理事会无需向申请人提供拒绝理由。 



§5 结束会员资格 

(1) 在当事人死亡，学会解散，会员自主申请退会和被开除的情况下，会员资格自动终止。 

(2) 会员退会需向理事会提供书面申请。退会申请需在每季度末 (31.03., 30.06., 30.09., 31.12.) 

前六周向理事会提交。 

(3) 正式会员和非正式会员出现以下情况，将会被学会取消会员资格 

1.) 损害学会声誉。 

2.) 有损学会利益。 

3.) 推迟缴纳会费和相应义务费用六个月，并在收到催款通知后14天内不补交相应费用。 

4.) 其他类似的重要原因 

(4) 开除会员资格需由多于三分之二有投票权的出席会员共同决定。该决定需给予会员书面通知。 

(5) 名誉会员在损害学会声誉，有有损学会利益的行为或有其他类似重要原因的情况下将被取消荣誉会

员资格。开除荣誉会员资格需由多于三分之二有投票权的出席会员共同决定，一经决定不得申诉。 

§6 会费缴纳 

(1) 会费在财政年度开始时缴纳，用来维持学会运转。 

(2) 年费缴纳的额数和期限由大会决定，本章程不做硬性规定。 

(3) 名誉会员和非正式会员无缴纳会费的义务。 

§7 会员权利和义务 

(1) 所有学会成员均可参加学会大会。投票权和申请权仅归学会正式成员所有。学会理事会和执行委员

会成员只能在正式会员中产生。 

(2) 正式会员的投票权不得转让。 

(3) 正式会员如有拖欠款项，投票权将会被暂停。诉讼期间暂停会员投票权。而且所投票视为无效。 

(4) 学会成员有义务以学会章程和促进学会发展为行为准则。 

§8学会机构 

学会机构分为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和理事会。 



§9 会员大会 

(1) 正式会员每年最少参加一次会员大会 

(2) 大会由理事会将会提前四周书面通知会员大会的时间地点和议程。四周时间以送出邀请函第二天开

始计时。以最后在学会注册的会员地址为准，发放邀请函。 

(3) 会议日程将由理事会决定。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审查理事会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 

2.) 免除理事会成员 

3.) 选举新的理事会成员 

4.) 选举审计人员 

5.) 制定下一年度的工作计划和财务计划 

6.) 其它 

(4) 如有会议日程的补充，需在大会开始前两周向理事会提供书面材料，理事会将会在会议开始时宣

布。 

(5) 学会主席负责大会的主持工作，主席缺席的情况下由副主席接替。 

(6) 大会内容需做记录并附上主席和秘书长的签名。 

(7) 大会召开需有足够的法定人数。法定人数不足时，将在三周以内召开第二次相同日程的会议。 

(8) 若无特殊规定，大会所投票以多数票为准则。弃权票被视为无效票，票数相等的情况将不被接受。

修改大会章程需由多于三分之二的出席会员共同决定。 

(9) 如有特殊原因，例如如因学会的利益要求，或三分之一的会员向大会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可

召开特别大会。 

§10正式会员大会职能 

正式会员大会应完成以下任务： 

1.) 选举理事会 

2.) 选举会长 

3.) 整理财务报表和现金报告 

4.) 对财政预算案的决议 



5.) 理事会任免的决议 

6.) 确定会费金额和其它经费收支情况 

7.) 学会章程修改的决议 

8.) 提交申请的审定 

9.) 任命荣誉会员 

10.) 学会的解散 

§11理事会 

(1) 理事会由会长，副会长，财务主管，秘书，以及最多其他五位成员组成。 

(2) 选举产生的理事会成员任期为一年，可重复当选。理事会成员任期自选举开始，结束于下一次选

举。每个理事会成员应单独当选。 理事会成员仅由正式会员通过选举产生。会员资格的结束时，理事

会职务也相应结束。 

(3) 如果有一名理事会成员提前结束理事会工作，理事会可选出另一位继任者完成余下的任期。 

(4) 如出现重大原因，理事会成员可被随时解职。解职需多于三分之二出席的会员投赞成票决定。 

(5) 根据§ 26 BGB相关规定，理事会包括一名会长，一名副会长，以及一名财务，皆有诉讼及其他事

务的单独代理权，接管财务事务的理事会成员可行使财务全权。 

§12 理事会职能 

(1) 理事会负责学会所有事务，除非所涉及事务根据学会章程规定由学会其他部门管理。需要负责学会

的管理、编制、执行学会的决定和学会资金的收集和使用。 

(2) 理事会的召开需由会长或副会长召集，议程无需提前通知。 

(3) 理事会会议召集时间为一周，参会的最低法定人数为3人。 

(4) 有效的多数票将使会议决议生效。票数相同时，决定权归会长所有，会长缺席时由副会长决定。 

(5) 每次会议的会议记录需由董事会会议和秘书长的高级成员签署。会议文件必须保留。 

(6) 理事会成员行使职能不收取薪水，但是由此产生的费用可以报销。 

(7) 理事会在由于故意和重大过失对学会构成危害时，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3理事会权限 

理事会合法掌管学会的资金不可超过1500 欧元。超过1500欧元的资金掌管权，需由会员大会的多数票

予以决定。 

§14 执行委员会 

(1) 执行委员会由理事会成员和正式会员组成，人数上限为20人。 

(2)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由大会投票选出，任期一年，同时也将确定最终的成员人数。 

(3) 执行委员会只具备在理事会要求下的咨询职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理事会提供意见。 

1.) 制定和准备工作计划，会议和活动 

2.) 工作计划，会议和活动的资金分派。 

3.) 其它情况(由理事会提出要求) 

(4) 执行委员会在通过书面通知后过半数的成员出席时，可由多数票通过决议。执行委员会召开会议前

一周要通知理事会。 

(5) 执行委员会有权利在任何时候对理事会发表意见。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对理事会没有约束力。 

§15 学会的解散 

(1) 除法定或官方要求外，学会可通过专门召开的会员大会决议解散。决议需由多于所有出席人数

四分之三的会员投赞成票决定。 

(2) 如果有七名或以上会员支持学会继续运作，则学会不得解散。 

(3) 如果大会没有其它决定，会长和副会长将共同承担的学会的清盘。 

(4) 如果学会解散，或者丧失减税优惠条件，财产仍将以公益为目的使用，此项规定将会在解散决

议上出现。财产接管者必须完全遵循学会宗旨使用学会遗留资金，而且只能在税务机关的批准下进

行。 

§16 仲裁地，会计年度 

(1) 学会仲裁地 50939 科隆 

(2) 会计年为日历年 



§17其它 

如果本章程的个别条款缺乏法律效力，章程仍然生效。缺乏法律效应的个别条款将会按照相应法律

和学会意愿进行重新拟定。 

 

 

 

 

 

 

 

 

 

 

 

 

 

 

 

 

 

 

 

 

 

中文翻译：任衍泽博士 

感谢吴限博士、乔玉女士对译文的有益讨论！ 


